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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業務更新

本公告由冠轈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刊

發，旨在向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情況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5年1月 17日、2025年2月14日、2025年 7月11日及 2025年8

月 28日之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晶片生產業務（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

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於 2025年 10月 20日，廣東省科學技術廳（「科學技術廳」）公佈《廣東省 2025年第三

批擬入庫科技型中小企業名單》。董事會欣然宣布，廣州晶鴻已入選此項殊榮名

單，成為全中國11,789家獲選企業之一。

為落實《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》、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，國家科技部、國

家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共同制定《科技型中小企業評價辦法》（「評價辦法」），此

舉與《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》相呼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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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評價辦法，企業須符合特定標準方能認定為科技型中小企業。此標準包含依

託一定數量的科技人員從事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活動，取得自主知識產權並將其轉

化為高新技術產品或服務。其主要目標在於促進中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。科學技

術廳負責依據評價辦法所列標準篩選企業，並編製科技型中小企業名單（「名

單」）。

名單的主要目標是協助企業獲取有利政策，包括稅務優惠（特別是研發費用加計

扣除）、財務補貼、延長虧損彌補期限，以及提升品牌形象以增強市場競爭力等

優勢。此外，名單作為推動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寶貴資源，對吸引及挽留頂尖人

才具有關鍵作用。

董事會認為，廣州晶鴻獲列入名單，是對其持續致力於「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

術領域」內研發與技術創新的肯定。本公司確信此項認可將使廣州晶鴻得以配合

國家政策方針，並獲取相關優惠與資金支持。此項支持將有助促進其發展計劃得

以如期完成，預期將為本集團帶來正面的財務成果。

董事會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，以知會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有關本集團

業務營運之任何重大發展。

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冠轈控股有限公司

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

陳率堂

香港，2025年10月24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率堂先生、Zhang Xiaoyang先生、孟禧臻

女士及金哲輝先生；非執行董事董文鶯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永東先生、譚

日健先生及吳慶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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